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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9年公務人員普通考試試題 
類科：地政 

科目：土地利用概要 

考試時間：1 小時 30 分 

 

一、何謂「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其崛起之主要原因為何？其與「聰明成長(shmart growth)

的關係又為何？兩者可如何搭配，以促進都市永續發展？(25 分) 

《破題關鍵》成長管理之理念屬都市計畫成長管理之理論題型，先說明新都市主義及聰明「智

慧型」成長之定義，再就其崛起原因與如何促進都市永續發展作論述。 

《考題難易》★★★ 

【擬答】 

 

新都市主義主張都市發展應朝向更緊湊的發展，避免都市過度蔓延，其規劃重點包括都市

活動多樣性之提供，人性尺度的街道空間設計、步行環境品質及步行便利性的提昇、社區

公共空間的營造，以及社區和區域的生態保育與復育。至採用的控制方法則包括，引導都

市朝向適當地區開發、確立以軌道運輸導向之人口和產業發展、以財政和土地使用管制工

具鼓勵誘導發展等，將都市塑造為較高密度的居住和就業地區。新都市主義其主要目的在

於營造一個緊密，具多樣性的都市發展型態。 

 

 

。 

 

 

 

睦相處。 

 

整合共識的成長模式（Porter，2002）。 

、整合共識之規劃理念：與新都市主義

主張緊湊的發展，避免都市蔓延，都市活動多樣性之提供，人性尺度的街道空間等，兩

者關係密切，其理念大致相同。 

成長（Smart Growth）延續成長管理之理念，並加入都市設計與建築設計兩項元

素，以新都市主義（New Urbanism）之概念，限制都會邊緣地區的不當成長，提倡內都

市的再投資與環境改造，重塑都市空間意象，強化都市的適居性，建構大眾運輸系統導

向之發展模式（TOD），以達引導人口及產業的回流。（賴宗裕，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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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者搭配並落實成長管理時，可促進都市之永續發展： 

在城市規劃過程中新都市主義與智慧型成長皆能相互配合，並落實成長管理理念時，則可

促進都市之永續發展。因為成長管理不在於減少成長的數量與速度為目的，而在於尋求再

調節與開發活動之區位與時機，以降低對環境、社會及財政的負面影響，換言之，成長管

理強調管理成長，而非限制成長，以便能在適當的時機引導成長到適當的地區，進行適量

的開發活動，可促進都市之永續發展。 

二、在國土計畫擬定過程中，試問「國土保育地區」與「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依據或原則

有何重要差異？當直轄市轄區內，部分地區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則劃定機關應有

何後續配合措施？如其涉及原住民族土地，且經評估為有安全堪虞之地區，則處理程序又為

何？(25 分) 

《破題關鍵》屬法規綜合題型，可就土地法第 16、17、31 農發條例 33、土登 94 條等相關法規

條文作答，並簡述其立法意旨。 

《考題難易》★★ 

【擬答】 

 

國土保育地區之規劃原則： 

依據天然資源、自然生態或景觀、災害及其防治設施分布情形加以劃設，並按環境敏

感程度，予以分類： 

第一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敏感程度較高之地

區。 

第二類：具豐富資源、重要生態、珍貴景觀或易致災條件，其環境敏感程度較低之地

區。 

其他必要之分類。 

 

下列地區得由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劃定為國土復育促進地區，進行復育工作： 

土石流高潛勢地區。 

嚴重山崩、地滑地區。 

嚴重地層下陷地區。 

流域有生態環境劣化或安全之虞地區。 

生態環境已嚴重破壞退化地區。 

其他地質敏感或對國土保育有嚴重影響之地區。 

前項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公告及廢止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會商相關目的事

業主管機關定之。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之劃定機關，由中央主管機關協調有關機關決定，協調不成，報行

政院決定之。（109.04.17修正，國土 35） 

 

國土復育促進地區經劃定者，應以保育和禁止開發行為及設施之設置為原則，並由劃定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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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擬訂復育計畫，報請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核定後實施。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劃定機

關應邀請原住民族部落參與計畫之擬定、執行與管理。 

前項復育計畫，每五年應通盤檢討一次，並得視需要，隨時報請行政院核准變更；復育計

畫之標的、內容、合於變更要件，及禁止、相容與限制事項，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 

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執行第一項復育計畫，必要時，得依法價購、徵收區內私有土地及

合法土地改良物。（國土 36）                                       

 

依本法第三十六條擬訂之復育計畫，如涉及原住民族土地，劃定機關邀請原住民族部落參

與計畫之擬定、執行與管理，應於相關會議十四日前以書面通知之。（國土細則 12） 

三、依現行相關規定，辦理市地重劃方式可分為那些類型？市地重劃過程中，那些公共設施用地

負擔，可納為共同負擔？其合理性如何？而市地重劃參與者之共同負擔比例計算依據又為

何？(25 分) 

《破題關鍵》屬平均地權條例之法規題型，按平均地權條例第 56、58、60 條等條文作答，本題

核心問題在共同負擔之不合理性評論。 

《考題難易》★★★ 

【擬答】 

 

： 

辦理市地重劃時，主管機關應擬具市地重劃計畫書，送經上級主管機關核定公告滿三

十日後實施之。 

在公告期間內，重劃地區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重劃地

區土地總面積半數者，表示反對時，主管機關應予調處，並參酌反對理由，修訂市地

重劃計畫書，重行報請核定，並依其核定結果公告實施，土地所有權人不得再提異

議。(平 56參照) 

： 

適當地區內之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土地總面積

半數者之同意，得申請該管直轄市或縣(市)政府核准後優先實施市地重劃。(平 57 參照) 

： 

為促進土地利用，擴大辦理市地重劃，中央主管機關得訂定辦法，獎勵土地所有權人

自行組織重劃會辦理之。 

重劃會辦理市地重劃時，應由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而其所有土地面

積超過重劃區私有土地總面積半數以上者之同 意，並經主管機關核准後實施之。(平

58參照) 

 

 

重劃區內供公共使用之道路、溝渠、兒童遊樂場、鄰里公園、廣場、綠地、國民小學、

國民中學、停車場、零售市場等十項用地，除以原有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



共 5頁 第 4頁 

等四項土地抵充外，其不足土地及工程費用、重劃費用與貸款利息，由參加重劃土地所

有權人按其土地受益比例共同負擔，並以重劃區內未建築土地折價抵付。如無未建築土

地者，改以現金繳納。（平 60I）                                        

 

土地所有權人折價抵付共同負擔之土地，其合計面積以不超過各該重劃區總面積百分之

四十五為限。但經重劃區內私有土地所有權人半數以上且其所有土地面積超過區內私有

土地總面積半數之同意者，不在此限。（平 60Ⅱ）                                                  

 

市地重劃之法定共同負擔（10項公共設施用地及 3項費用）由地主按土地之受益比例

負擔之，雖符合「使用者付費」「受益者負擔」之精神，惟多種大型公設用地，例如

國民小學、中學、廣場等均由參加重劃之地主來負擔，相對減輕了政府原本應提供各

種公共設施之義務，此負擔似乎不合理。 

優先以原有之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等四項土地抵充公共設施用地負擔，

相對的使用參加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公共設施用地負擔因而減輕，形成不合理現

象。 

重劃區內之原有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係公有土地，屬於公共財之性

質，亦是全民之福祉，重點並非是來自參加參加重劃土地所有權人之貢獻，如於計算

其共同負擔時，卻優先抵充區內公共設施用地之作法，並不符公平正義。 

 

預估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及預估費用平均負擔比率之計算式。  

公共設施用地平均負擔比率＝  

公共設施用地負擔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重劃區總面

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費用平均負擔比率＝  

工程費用總額＋重劃費用總額＋貸款利息總額  

重劃後平均地價×（重劃區總面積－重劃前原公有道路、溝渠、河川及未登記地面積）  

辦法附件 1） 

四、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相關規定，辦理非都市土地使用變更編定時，申請人應擬具興辦

事業計畫，如該事業計畫位於優良農地且屬於一級環境敏感地區，有那些變更之限制？並請

說明申請人辦理土地使用變更編定程序為何？在民國 107 年 3 月 21 日前，已提出申請者，有

那些例外之規定？(25 分) 

《破題關鍵》屬土地利用法規題型，依非都市土地使用管制規則 30-1 及 30-5 條條文作答。 

《考題難易》★★★ 

【擬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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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以加強資源保育與環境保護及不破壞原生態環境與景觀資源為保育及發展原則。 

變更限制： 

依前條規定（指非管第 30 條變更編定）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不得位於區域計畫規定之第

一級環境敏感地區。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 

Ⅳ屬優良農地，供農業生產及其必要之產銷設施使用，經農業主管機關認定符合農業發

展所需，且不影響農業生產環境及農地需求總量。（非管 30-1Ⅰ参照） 

 

 

辦理非都市土地變更編定時，申請人應擬具興辦事業計畫。（非管 30Ⅰ） 

審查及許可： 

前項興辦事業計畫如有第十一條（指開發規模）或第十二條（指風景區之變更）需辦理

使用分區變更之情形者，應依第三章規定之程序及審議結果辦理。 

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於原使用分區內申請使用地變更編定，或因變更原經目的事業主管

機關核准之興辦事業計畫性質，達第十一條規定規模，準用第三章有關土地使用分區變

更規定程序辦理。（指環評、水保、審查及許可 ）（非管 30Ⅱ、Ⅲ） 

 

第一項興辦事業計畫除有前二項規定情形外，應報經直轄市或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

關之核准。直轄市或縣（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於核准前，應先徵得變更前直轄市或縣

（市）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及有關機關同意。但依規定需向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申請或

徵得其同意者，應從其規定辦理。變更後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為審查興辦事業計畫，得視

實際需要，訂定審查作業要點。（非管 30 Ⅳ）                              

107 年 3 月 21 日提出者，之例外規定： 

依第三十條規定擬具之興辦事業計畫位於優良農地者，於本規則中華民國 107 年 3 月 21 日

修正生效前，已依法提出申請，並取得農業用地變更使用同意文件，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

徵詢農業主管機關確認維持同意之意見，得適用修正生效前之規定。 

依第二十八條第二項或第三項規定免檢附興辦事業計畫核准文件之變更編定案件，除申請

變更編定為農牧、林業、國土保安或生態保護用地外，準用前項規定辦理。（107.03 新增

條文，非管 30- 5） 


